二、采购要求
（一） 服务需求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描述
	单位
	工程量

	
	
	
	
	

	1
	林草湿荒普查
	林草湿荒普查
	km2
	910

	2
	外业调查费用
	外业调查费用
	亩
	200000

	3
	规划编制费用
	规划编制费用
	项
	1




  三、技术要求
（一）林草湿荒普查：根据《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78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土调查与林草湿调查地类对接技术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1057 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江西省林业局关于开展全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字〔2024〕31 号）和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江西省林业局办公 关于印发《江西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和《江西省国土调查与林草湿调查地类对接工作方案》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4]313 号）精神，为有序推进全省森林草原湿地普查和荒漠化沙化土地、石漠化土地调查监测工作，开展余江区林草湿荒普查项目。主要服务内容及要求：
1、完成“不一致”图斑地类对接工作。将国家下发和地方自主新增的不一致图标、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成果、2024年最新遥感影像、林草湿调查监测成果等数据进行叠加，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统一标准，按照国土调查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原则，区自然资源和林业部门共同完成对国家下发不一致图斑和地方自主新增不一致图斑开展地类对接核实确认工作。对两部门认定有分歧的，或与国家预判地类、国土调查成果、林草湿调查监测成果均不一致的图斑，共同进行外业调查核实认定地类；对两部门共同审核认定一致的地类对接成果分批次上传至国土调查云平台，建立相关专题矢量图层或数据库，并按程序纳入国土变更调查。
2、完成普查图斑区划调查。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充分利用已有调查成果，采用高分辨率航天航空遥感影像结合现有举证成果、现地核实和补充调查等方式开展图斑区划调查。利用现有林草湿调查监测成果数据和补充调查数据，进行图斑属性赋值。
3、普查数据库建设。按照统一的数据库标准和建库规范，利用全国林草湿荒普查图斑调查软件，建设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更新成果数据库。
4、普查成果编制。汇总统计分析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数据，编制普查成果报告，产出普查成果。成果主要包括矢量数据、举证数据包、普查更新成果数据库、图件及统计表、文字报告等。
（二）规划编制：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践行 “两山” 理念与森林 “四库” 功能提升要求，依据《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江西省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等最新政策文件，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健全国家 — 省 — 县三级森林经营规划体系的工作要求，结合鹰潭市“森林经营合伙人” 计划实施部署与余江区 “赣东北药谷” 战略布局，为全面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落地见效，特开展本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的主要目的：
1.落实森林经营规划确定的任务。
2.统筹规划和合理布局森林经营活动。
3.协调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各层次、多样性需求，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4.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提供依据。
规划的主要任务包括：
1.开展森林经营评价。
2.规划森林经营目标与主要经营指标。
3.进行森林经营分类，落实不同森林经营类型的森林作业法和主要经营措施。
4.开展森林经营区划，明确各经营区方向和策略。
5.确定森林经营规模，估算森林经营投资。
6.进行效益评价，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所有林地规划用于林业发展的其他土地，明确需单独编制规划单位的林地除外。
2.规划期限。规划期限和实施阶段划分，与省级森林经营规划衔接（包括近期，2026-2035年；远期：2035-2050 年）。
编制原则：
1.协调统一原则：以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对森林经营相关的规定和要求为主要依据，紧密衔接《江西省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注重与余江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协调统一。
2.科学适用原则：立足于解决余江区瑞泰绿色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森林经营中的实际需求和存在问题，针对当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现状和林分特征，充分利用森林经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科学地开展森林经营分区，森林经营分类，森林作业法和经营措施设计。
3.可操作性原则：规划内容系统全面，规划目标和建设任务具体明确，森林经营分类，森林作业法和经营措施设计系统科学，保障措施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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